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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第三批重庆市政府一般债券信息披露文件 

一、债券概况 

（一）基本情况 

2016 年第三批重庆市政府一般债券发行总额 136.3 亿元，品

种为记账式固定利率附息债券，全部为置换债券，依法用于置换

地方政府存量债务。此次一般债券分为 3年期、5年期、7年期、

10年期，发行规模分别为 28.3亿元、40亿元、40亿元、28亿元。

3 年期、5 年期及 7 年期的债券利息按年支付，10 年期的债券利

息按半年支付，发行后可按规定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和证券交

易所债券市场上流通，各期债券到期后一次性偿还本金。 

拟发行的 2016年第三批重庆市政府一般债券概况（表 1） 

债券名称 2016年第三批重庆市政府一般债券 

发行规模 人民币 136.3亿元 

债券期限 

分为 3年期、5年期、7年期、10年期四个品种。其
中，3年期发行规模为 28.3亿元，5年期发行规模为
40亿元，7年期发行规模为 40元，10年期发行规模
为 28亿元。 

债券利率 固定利率 

付息方式 

3 年期、5 年期及 7 年期债券利息每年支付一次，10

年期债券利息每半年支付一次，各期债券最后一期利

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二）发行方式 

2016年第三批重庆市政府一般债券通过招标方式发行。重庆

市财政局于招标日通过财政部国债发行招投标系统组织招投标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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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参与投标机构为 2016年重庆市政府债券（公开招标发行）承

销团成员。招标发行具体安排详见《2016年重庆市政府债券招标

发行规则》、《2016年重庆市政府债券招标发行兑付办法》、《关于

发行 2016年重庆市政府一般债券（九期）有关事项的通知》、《关

于发行 2016 年重庆市政府一般债券（十期）有关事项的通知》、

《关于发行 2016年重庆市政府一般债券（十一期）有关事项的通

知》和《关于发行 2016年重庆市政府一般债券（十二期）有关事

项的通知》。 

（三）募集资金投向说明 

按财政部要求，一般债券资金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置换

债券用于偿还经清理甄别确定的截止 2015 年末政府债务余额中

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本金，不得用于偿还应由企事业单位等自身

收益偿还的债务；不得用于付息，不得用于经常性支出和上新项

目、铺新摊子。 

二、信用评级情况 

经重庆市财政局委托中债资信评估有限责任公司综合评定，

2016年第三批重庆市政府一般债券信用级别为 AAA。在 2016年

第三批重庆市政府一般债券存续期内，重庆市财政局将委托中债

资信评估有限公司每年开展一次跟踪评级。 

三、地方经济状况 

（一）中长期经济规划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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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2016-2020 年）

规划纲要》根据《中共重庆市委关于制定重庆市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设》制订，是未来五年全市经济社会

发展的宏伟蓝图，是全市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行动纲领，是政府

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责的重要依据。 

按照规划，“十三五”时期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

帜，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精神和视察重庆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全面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坚持发展是第一要求，顺应发展大势、

遵循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围绕“科学发展、富民兴渝”总任

务，大力实施五大功能区域发展战略，统筹推进创新发展、协调

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全面加强经济建设、政

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确保

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 

“十三五”时期，重庆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是要保持经济社会

平稳较快发展，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建设城乡统筹发展的国家

中心城市，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新征程。经济发展实现新跨越，经济保持年均增长 9%左右，发

展的平衡性、包容性、可持续性不断增强。加快建设国家重要现



 

4 

代制造业基地，服务业比重进一步上升。加快建设国内重要功能

性金融中心，金融结算、金融交易、资金融通、保险保障、金融

普惠等功能更加凸显。加快建设西部创新中心，创新驱动发展能

力显著增强。加快建设内陆开放高地，与国际接轨的内陆开放型

经济新体制更加健全。充分发挥西部开发开放战略支撑功能和长

江经济带西部中心枢纽功能，基本建成长江上游地区经济中心。 

“十三五”时期重庆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任务：一是推进创新

发展，着力培育新动能，适度扩大总需求，提升有效供给能力和

水平。二是推进协调发展，统筹五大功能区域协调发展，加快推

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三是推进绿色

发展，加快构建绿色循环的生产生活方式，促进资源节约和高效

利用，加强生态保护和修复。四是推进开放发展，积极融入国家

对外开放和区域发展战略格局，加快完善大通道、大平台、大通

关体系建设，加快两江新区开发开放，推进中新（重庆）战略性

互联互通示范项目建设。五是推进共享发展，坚持精准扶贫、精

准脱贫，深化教育改革，促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提高城

乡居民收入水平，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提高全民健康水平。 

详细资料参见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站。 

（二）2013-2015年重庆市经济基本情况 

2013-2015年重庆市经济基本状况（表 2） 

指    标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12783.26 14262.60 157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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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标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地区生产总值增速(%) 12.3 10.9 11 

第一产业(亿元) 1002.68 1061.03 1150.15 

第二产业(亿元) 5812.29 6529.06 7071.82 

第三产业(亿元) 5968.29 6672.51 7497.75 

三次产业结构 100 100 100 

第一产业(%) 7.8 7.4 7.3 

第二产业(%) 45.5 45.8 45 

第三产业(%) 46.7 46.8 47.7 

固定资产投资额(亿元) 11205.03 13223.75 15480.33 

重庆市进出口总额(亿美元) 687.04 954.50 744.77 

进口(亿美元) 219.07 320.41 551.9 

出口(亿美元) 467.97 634.09 192.87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5055.77 5710.67 6424.02 

城镇常住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23058 25147 27239 

农村常住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8493 9490 10505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上年=100) 98 98.3 97.2 

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上年=100) 97.6 98.1 97.1 

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上年=100) 100.5 100.3 98.2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年=100) 102.7 101.8 101.3 

金融机构(含外资)本外币存款余额(亿元) 22789.17 25160.11 28778.8 

金融机构(含外资)本外币贷款余额(亿元) 18005.69 20630.69 22955.21 

四、重庆市财政收支状况①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支 

                                                             
①

 财政收支状况数据中，2014 年、2015 年数据为决算口径，2016 年数据为预算口径（根据调整预算数据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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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922 亿元；转移性收入

1843.5 亿元，其中：财政部代理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收入 99 亿元。

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741.6亿元；转移性收入 1671.3亿元，

其中：财政部代理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收入 99亿元。全市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 3304.4亿元；转移性支出 461.1亿元，其中：地方政府

债务还本支出 25 亿元。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007.9 亿元；

转移性支出 1405亿元，其中：地方政府债务还本支出 15亿元，

转贷区县地方政府债券支出 39亿元。 

2015 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154.8 亿元；转移性收入

2583.6 亿元，其中：重庆市自发自还地方政府债券收入 656.3 亿

元。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816.3亿元；转移性收入 2347.6亿

元，其中：重庆市自发自还地方政府一般债券收入 656.3 亿元。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792亿元；转移性支出 946.4亿元，其中：

地方政府债务还本支出 555.3 亿元。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085.3亿元；转移性支出 2078.6亿元，其中：地方政府债务还本

支出 61.8亿元，转贷区县地方政府债券支出 585.5亿元。 

2016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277亿元；转移性收入 1735

亿元。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850亿元；转移性收入 1512亿元。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971亿元，转移性支出 41亿元。市本级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069亿元；转移性支出 1293亿元。经重庆市

第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批准，地方政府一般债务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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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预算安排 154亿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 

2014年，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1841.3亿元；转移性收入

381.9亿元。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 1044亿元；转移性收入 240.6

亿元。全市政府性基金支出 1860 亿元；转移性支出 363.2 亿元。

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支出 730.1亿元；转移性支出 554.5亿元。 

2015年，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1664.2亿元；转移性收入

616.5 亿元，其中：重庆市自发自还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收入 167.7

亿元。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 943.3亿元；转移性收入 454.2亿元，

其中：重庆市自发自还地方政府债券收入 167.7 亿元。全市政府

性基金支出 1753.2亿元；转移性支出 527.5亿元，其中：地方政

府债务还本支出 142.7亿元。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支出 532.5亿元；

转移性支出 865 亿元，其中：地方政府债务还本支出 5.2 亿元，

转贷区县地方政府债券支出 137.5亿元。 

2016 年，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1500 亿元；转移性收入

627 亿元。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 826 亿元；转移性收入 442 亿

元。全市政府性基金支出 2065亿元；转移性支出 62亿元。市本

级政府性基金支出 684亿元；转移性支出 584亿元。经重庆市第

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批准，地方政府专项债务收入（新

增）预算安排 269亿元。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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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68 亿元；市本级国有

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27.7亿元。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66.3亿

元；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26.6亿元。 

2015年，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90.6亿元；市本级国有

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55.5亿元。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74.9亿

元；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35.5亿元。 

2016 年，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57 亿元；市本级国有

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32亿元。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48亿元；

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29亿元。 

五、地方政府性债务状况 

（一）全市政府债务限额 

2015 年，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核定重庆市 2015 年政府债

务限额为 3412.4亿元，重庆市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重庆市政府《关于 2015 年重庆市政府债务限额的报告》，

批准重庆市 2015年政府债务限额 3412.4亿元。2016年，财政部

核定重庆市 2016年政府债务限额为 3835.4亿元。 

（二）全市政府性债务情况 

经清理甄别，截至 2014 年末全市政府债务余额为 3250.4 亿

元，其中：市本级政府债务余额 989.5 亿元。经汇总区县和市级

相关单位上报情况，截至 2015 年末全市政府债务余额为 3379.2

亿元，其中：市本级政府债务余额 1056.5亿元，未突破财政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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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限额。根据政府综合财力快报数测算，重庆市 2015年政府债务

率（政府债务/地方综合财力）为 62%。 

从资金投向来看，政府债务主要用于市政建设、交通运输、

土地储备、保障性住房、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等基础性、公益性

项目，不仅较好地保障了地方经济发展的需要，推动了民生改善

和社会事业的发展，而且形成大量的优质资产。 

从未来偿还情况看，政府债务 2016 年、2017 年到期需偿还

的金额分别占 20.69%和 17.76%，2018 年及以后到期需偿还的金

额占 61.55%，政府偿债风险可控。 

另外，经汇总区县和市级相关单位上报情况，截至 2015年末

地方政府或有债务（包括审计口径中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和

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2224.2 亿元，其中：市本级政府

或有债务余额 1535.7亿元。根据政府综合财力快报数，并按照审

计口径折算后，重庆市 2015 年总债务率（折算后政府债务/地方

综合财力）为 75%，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 

（三）加强债务管理、防范债务风险的政策措施 

按照新预算法和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

重庆市进一步规范政府性债务管理，确保全市债务规模适中，风

险可控。 

1.全面落实政府债务限额管理。按照《财政部关于做好 2015

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管理工作的通知》文件要求，在国务院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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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限额内提出了我市 2015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送市政府审定后

报市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在市人大常委会批准的限额内，拟定

市级和各区县 2015年政府债务限额，报市政府批准后，下达市级

和区县执行。同时，积极指导和督促各区县在核定的限额内提出

本地区的债务限额，按程序报同级人大常委会审批。 

2.自主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按照《预算法》要求，2015 年在

全国推开地方政府通过自主发行债券的方式举借债务。我们及时

制定《债券招标发行规则》、《债券发行兑付办法》等债券发行文

件，积极与银行等相关机构协调，做好承销团组建、信用评级、

信息公开和发行兑付等相关工作。加强债券市场研究，深入分析

市场资金变化情况，利用银行利率下行调整机会，科学确定发行

时间、利率和额度，合理配置债券期限结构。2015 年 6 月 2 日、

7月 14日和 8月 4日，分三批完成了 824亿元债券发行工作。 

3.政府债券纳入预算管理。制定了《2015 年重庆市政府一般

债券预算管理办法》和《2015年重庆市政府专项债券预算管理办

法》，将政府债务分门别类纳入预算管理，强化预算约束，推进预

算公开，加强资金使用管理。出台了《重庆市政府债券资金管理

办法》，在明确政府债券举借主体和程序，落实债券资金偿还责任

的同时，强化债券资金的使用监管，实行置换债券审批制和新增

债券备案制，规范债券资金使用，降低债券资金沉淀成本，提高

资金使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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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加强动态监控和风险预警。进一步完善全市政府债务数据

基础信息，加强数据真实性和完整性审核，开展债务统计专项核

查，切实提高数据统计质量，夯实债务管控决策基础。修订《2015

年重庆市政府性债务风险预警管理办法》，进一步完善地方政府性

债务风险预警机制。加强对区县债务风险预警，及时约谈风险预

警和风险提示区县，指导高风险区县加大债务化解工作力度。同

时，将债务管控纳入区县政府实绩考核，从限额管理、基础工作、

风险防范等方面对区县实施目标考核，引导区县重视债务管控和

风险防范。 

5.积极推动融资平台公司转型。一是以混合所有制作为深化

改革的基本路径。以基础公益类资产、经营性资产的分类管理为

基础，重点对平台公司经营性资产进行梳理剥离，稳步推动投资

集团转型发展；二是以 PPP投融资模式作为创新的突破口。在高

速公路、轨道建设等项目上推行 BOT+EPC模式，城市路桥建设、

文化公益建设、水利建设等项目推行“影子价格”模式，土地整治

项目等推行基金模式，污水处理、公交轨道运营等推行以合理利

润为基点的价格调节模式；三是严格分类化解存量债务。将存量

政府债务纳入地方政府统一发债或安排预算偿还。对于平台公司

其他存量债务，通过据实定贷的方式延长债务期限，或以自身经

营收入逐步消化债务。 


